
 

湖南省主要农作物品种引种备案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主要农作物品种引种备案行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范围内以经营、推广为目的，从与我省属

于同一适宜生态区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引进已通过省级审

定的稻、玉米、棉花、大豆等主要农作物品种应遵循本办法。 

第三条 湖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

农业委员会种子管理处）负责引种备案日常工作。 

第四条 引种者应为具有相应生产经营资质的种子企业。

持有 A 证、B 证的种子企业可引种主要农作物杂交品种和常

规品种；持有 C 证的种子企业可引种主要农作物常规品种。 

第五条 引种者应当在拟引种区域开展不少于 1 年的适

应性、抗病性试验。适应性试验按区域试验或生产试验方式

设计，并按其规定的内容进行田间数据记载。全省按市州行

政区域划分 14 个引种区域，拟引种的每个引种区域内适应

性试验点数不少于 2 个且应分布在不同县（市、区），拟引种

3 个以下（含）引种区域时，适应性试验点总数不少于 7个。

水稻抗病性试验由引种者委托湖南省区试抗病性鉴定试验

点承担，并按区试规定的内容进行田间数据记载，试验点数

不少于湖南省区试抗病性鉴定点数。其他主要农作物抗病性



 

试验根据湖南省区试要求由引种者自行安排。 

第六条 引种者对引种备案品种的真实性、安全性和适

应性负责。具有植物新品种权的品种，还应当经过品种权人

的同意。 

第七条 引种者申请引种备案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引种备案申请表，包括作物种类、品种名称、引

种者名称、联系方式、审定品种适宜种植区域、拟引种区域

等信息； 

（二）引种者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工商

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拟引种备案品种适应性试验总结报告。适应性试

验总结报告需提供所有试点单位名称、技术人员姓名及联系

地址、电话等信息并确保可追溯； 

（四）拟引种备案品种抗性鉴定试验总结报告。抗性鉴

定试验总结报告需提供所有抗性鉴定单位名称、技术人员姓

名及联系地址、电话等信息并确保可追溯； 

（五）拟引种备案品种审定证书复印件； 

（六）拟引种备案品种审定公告复印件； 

（七）非自有品种的品种权授权文书或引种协议文书； 

（八）引种承诺书。内容包括：拟引种备案品种未撤销

（退出、停止推广）审定、未发现明显缺陷；在审定公告的

适宜区域内或其他已引种备案的同一适宜生态区内，未出现



 

因品种原因造成的百亩以上严重减产（与当地主推品种比较

减产 20%以上），或十亩以上绝收。 

第八条 引种备案申请受理时间：每年 11月 1 日至次年

3 月 31 日。 

第九条 湖南省农业委员会种子管理处对引种者提交的

材料进行书面审查。经审查同意引种的品种，由湖南省农业

委员会发布引种备案公告，公告内容包括：品种名称、引种

者、育种者、审定编号、备案公告号、引种区域等内容。公

告号格式为：（湘）引种〔X〕第 X号，其中，第一个“X”为

年号，第二个“X”为序号。 

第十条 引种备案的品种只允许公告中的引种者在引种

适宜种植区域内经营推广。 

第十一条 引种备案的品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引

种备案： 

（一）在推广过程中出现不可克服严重缺陷的； 

（二）种性严重退化或失去生产利用价值的； 

（三）引种备案材料不真实，没有如实填写备案品种信

息或隐瞒备案品种缺陷和风险的； 

（四）引种备案的品种被原审定机构撤销审定的。 

第十二条 引种者在引种试验、申请引种备案过程中有

弄虚作假、贿赂等不正当行为的，三年内不受理其申请。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湖南省农业委员会负责解释。 


